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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例草案委員會條例草案委員會條例草案委員會條例草案委員會

改進認可㆟士改進認可㆟士改進認可㆟士改進認可㆟士 /註冊結構工程師註冊結構工程師註冊結構工程師註冊結構工程師 /註冊承建商註冊承建商註冊承建商註冊承建商

的註冊制度的註冊制度的註冊制度的註冊制度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本文件載述根據《 2 0 0 3 年建築物（修訂）條例
草案》對承建 商註冊事務委員 會的組成及認可 ㆟士 /註
冊結構工程師 /註冊承建商的註 冊制度所作出的 修訂建
議。

承建商註冊事務委員會的組成承建商註冊事務委員會的組成承建商註冊事務委員會的組成承建商註冊事務委員會的組成

2 . 根據《建築物條例》的規定，目前共有兩類註冊

承建商，即註冊㆒般建築承建商及註冊專門承建商。註

冊 ㆒ 般 建 築 承 建 商 可 進 行 指 定 類 別 專 門 工 程 以 外 的 所

有建築工程，而註冊專門承建商則只可進行其名列分冊

指定類別的專門工程。現時有五類工程被指定為專門工

程，分別為拆卸工程、基礎工程、現場土㆞勘測工程、

㆞盤平整工程及通風系統工程。

3 . 承建商註冊事務委員會的職能是透過審查申請㆟

的資格和經驗並與申請㆟進行面試，就註冊承建商的申

請作出建議，以便建築事務監督考慮。根據《建築物條

例》第 8 ( 3 )條的規定，承建商註冊事務委員會由㆘列㆟
士組成：

( a )  建築事務監督的代表；

( b )  ㆔名㆟士，分別由香港建築師學會、香港工
程師學會及香港測量師學會各自從認可㆟士

名單及註冊結構工程師名單㆗提名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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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  由香港建造商會有限公司提名的㆔名㆟士；

( d )  由 香 港 機 電 工 程 承 建 商 協 會 提 名 的 ㆒ 名 ㆟
士；及

( e )  由建築事務監督從其認為適合的團體所提名
的㆟士之㆗選出的㆒名㆟士。

㆖ 述 的 組 成 適 用 於 所 有 註 冊 ㆒ 般 建 築 承 建 商 及 各 類 註

冊專門承建商的申請。

4 . 雖然㆖述承建商註冊事務委員會的組成適合於評

審註冊㆒般建築承建商的申請，但未能顧及委任具有適

當專門知識的成員以評審註冊專門承建商的申請，以致

靈活性不足。例如，建築事務監督最適宜委任香港機電

工 程 承 建 商 協 會 的 成 員 或 屋 宇 裝 備 或 機 電 工 程 界 的 註

冊專業工程師，就註冊專門承建商（通風系統）的申請

作出評審。但是，根據現行承建商註冊事務委員會的組

成，只有㆒名香港機電工程承建商協會成員可獲委任，

這樣的安排並不足夠。反之，就註冊為其他類別的註冊

專門承建商的申請，香港機電工程承建商協會的成員可

能並不是評審有關申請的最適合㆟選。

5 . 至於提名的安排，承建商註冊事務委員會的㆔名

認可㆟士 /註冊 結構工程師成員 ，現時分別由香 港建築
師學會、香港工程師學會及香港測量師學會提名，但根

據《建築物條例》第 3 條的規定，認可㆟士 /結構工程
師註冊事務委員會的成員則由建築師註冊管理局、工程

師註冊管理局或測量師註冊管理局提名。由此可見，承

建商註冊事務委員會成員的提名安排與認可㆟ 士 /結 構
工 程 師 註 冊 事 務 委 員 會 成 員 的 提 名 安 排 並 不 ㆒ 致 。 此

外，認可㆟士 /註冊結構工程師 必須是註冊專業 ㆟士，
而這名㆟士卻不㆒定是香港建築師學會、香港工程師學

會及香港測量師學會的會員。因此，我們認為有需要修

訂現行的承建商註冊事務委員會成員的提名安排，使其

與認可㆟士 /結 構工程師註冊事 務委員會成員的 提名安
排㆒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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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6 . 為了解決㆖文第 3 至 5 段所述的問題，我們建議
對《建築物條例》作出以㆘修訂：

( a )  加入新條文第 8 ( 3 A )條（第 1 0 ( c )項條款），
以 修 改 負 責 註 冊 專 門 承 建 商 申 請 的 承 建 商

註冊事務委員會的組成。負責註冊專門承建

商 申 請 的 承 建 商 註 冊 事 務 委 員 會 的 新 組 成

主要是沿用現有模式，但會取消由香港機電

工程承建商協會提名的㆒位㆟士，並且將由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從 其 認 為 適 合 的 團 體 所 提 名

的㆟士之㆗選出的㆟士，由 1 名 增加至 2
名。建築事務監督可根據承建商註冊事務委

員會預定須要處理的專業，挑選及委任㆖述

2 名成員，例如在評審有關註冊專門承建商
(通風系統 )的申請時，可從香港機電工程承
建 商 協 會 的 提 名 名 單 或 由 工 程 師 註 冊 管 理

局在屋宇裝備、機電工程界別所提名的註冊

專 業 工 程 師 ㆗ 挑 選 這 些 成 員 。 根 據 現 行 第

8 ( 3 )條 為 負 責 註 冊 ㆒ 般 建 築 承 建 商 的 申 請
的 承 建 商 註 冊 事 務 委 員 會 的 組 成 則 維 持 不

變（第 1 0 ( b ) ( i )項條款）；以及

( b )  修訂第 8 ( 3 ) ( b )條（第 1 0 ( b ) ( i i )項條款），規
定 承 建 商 註 冊 事 務 委 員 會 的 成 員 不 再 由 香

港建築師學會、香港工程師學會及香港測量

師學會提名，而是由建築師註冊管理局、工

程 師 註 冊 管 理 局 及 測 量 師 註 冊 管 理 局 從 認

可㆟士 /註冊結構工程師名冊㆗提名。

認可㆟士認可㆟士認可㆟士認可㆟士 /註冊結構工程師註冊結構工程師註冊結構工程師註冊結構工程師 /註冊承建商的註冊制度註冊承建商的註冊制度註冊承建商的註冊制度註冊承建商的註冊制度

7 . 現時，註冊為認可㆟士 /註冊結構工程師、把其姓
名 /名稱重新列入名冊及註冊續期的期間為 1 2 個月。現
時的註冊期過短，而申請㆟每年續期的申請程序亦太費

時。我們認為，申請㆟的資格、適任程度及經驗在首次

申請時獲證明後，註冊期應合理㆞維持㆒段長時間，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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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可持續執業。

8 . 另㆒方面，註冊為承建商、其註冊續期或將姓名

/名稱重新列入名冊的期間為 1 年或 3 年。我們認為 1
年這個註冊期太短，而且實際㆖並不受承建商歡迎，大

部份的承建商均選擇 3 年的註冊期。

9 . 至於註冊承建商的註冊規定方面，第 8 B ( 4 )條訂
明，若申請註冊為註冊㆒般建築承建商或註冊專門承建

商，須附有由 認可㆟士 /註冊結 構工程師或香港 建造商
會有限公司以指明的表格作出的批註。不過，根據過去

幾年觀察所得，這類批註並非最合適及相關的做法，所

以有關要求已變得不適用。㆒位合資格註冊的申請㆟可

能不是由認可 ㆟士 /註冊結構工 程師直接監督， 亦可能
並非香港建造商會有限公司的成員。舉例來說，申請㆟

可能主要以負責公共工程取得足夠經驗，但由於有關工

程 毋 須 涉 及 認 可 ㆟ 士 /註冊 結 構 工程 師 ， 所 以 第 8 B ( 4 )
條的規定對申請㆟可能造成㆒定困難。再者，由認可㆟

士 /註冊結構工 程師或香港建造 商會有限公司所 作出的
批註，未必能發揮有效的作用，因為認可㆟士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或 香 港 建 造 商 會 有 限 公 司 可 能 對 申 請 ㆟ 的 工

作經驗不太認識 。另㆒方面，根據現行《建築物條例》

第 8 B ( 2 ) 1及 ( 8 ) 2條的規定，申請為註冊㆒般建築承建商

或 註 冊 專 門 承 建 商 的 ㆟ 士 必 須 令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滿 意 其

經驗和其他事宜。為了證明有關經驗是否屬實，建築事

務監督會要求有關㆟士提供證明文件，而這些經驗必須

獲與申請㆟參與的工程有關的認可㆟士、註冊結構工程

師、註冊承建商、建築師或其他㆟士（例如政府建築師

或申請㆟的僱主）批註。這第 8 B ( 8 )條所載由與申請㆟
所參與工程有關的㆟士作出批註的規定，較第 8 B ( 4 )條

                                                
1第 8 B (2 )訂明，申請㆟須在以㆘各方面令建築事務監督滿意―

(a ) (如屬法團 )管理架構妥善；
(b ) 職員有適當經驗及資格；

(c ) 有能力可取用工業裝置及資源；

(d ) 由申請㆟就本條例而委任以代其行事的㆟憑藉有關經驗及對基本的法例規定的㆒般知

識而有能力明白建築工程及街道工程。
2第 8 B (8 )訂明，建築事務監督―

(a ) 在考慮要求名列㆒般建築承建商名冊或專門承建商名冊的申請時，須顧及申請㆟的資

格、適任程度及經驗；

(b )  (如申請㆟屬法㆟團體 )須顧及董事、其他高級㆟員及任何由申請㆟就本條例而委任以
代其行事的㆟的資格、適任程度及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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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載由任何㆒ 名認可㆟士 /註冊 結構工程師或香 港建造
商會有限公司作出批註更為合適。因此，在這樣的情況

㆘，第 8 B ( 4 )條的規定對建築事務監督評審申請㆒事並
無必要。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1 0 . 考慮到㆖文第 7 至 9 段所載的事宜，我們建議對
《建築物條例》作出以㆘修訂：

( a )  將認可 ㆟士 /註 冊 結構工 程師 的 註冊 期由 1
年增至 5 年（第 4 ( p )  及 ( v )項條款）。

( b )  取消註冊承建商 1 年註冊期的安排（第 1 2 ( c )
及 ( l )、 第 1 4 ( b )及 ( e )及 第 1 5 ( a )及 ( c )項 條
款）。註冊承建商的註冊期為 3 年，這個年
期較認可㆟士 /註冊結構工程師的 5 年註冊
期為短 。認 可 ㆟ 士 /註冊結 構工 程師 屬於 個
㆟性質，情況與註冊承建商不同，因為現時

後 者 大 部 分 是 公 司 ， 其 管 理 架 構 會 不 時 轉

變。再者，註冊管理局及各專業學會可確保

建 築 師 、 工 程 師 或 測 量 師 的 專 業 程 度 ， 但

是，現時卻沒有任何㆒個獨立的專業機構規

管註冊承建商是否持續具備勝任能力，因此

我們認為檢討註冊承建商的註冊，應較檢討

認 可 ㆟ 士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的 註 冊 更 為 頻
密，即每㆔年作檢討。

( c )  刪除第 8 B ( 4 )條（第 1 2 ( b )  項條款），即取
消申請 ㆟必 須 取 得由 認可㆟ 士 /註 冊結構 工
程 師 或 香 港 建 造 商 會 有 限 公 司 所 作 出 的 批

註的不必要規定。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11 . 我 們 相 信 ， 本 文 件 所 提 出 的 建 議 有 助 使 認 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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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承建商的註冊制度更合理，

以及利便有關的專業㆟士註冊。

房屋及規劃㆞政局

㆓零零㆕年㆒月


